98.07.22中部座談會實錄(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地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8樓會議室
主持人：范主任委員良銹、侯執行長惠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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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1：擴大公共建設請考量地方及基層需求，例如農水路之整修等。
A1：本會將召集相關部會協調，並加強地方與中央之溝通。
Q2：公共工程需要配合款，使偏遠貧瘠鄉鎮公所財政負擔沈重，建議取消配合款部分，以免排擠較為貧瘠之鄉鎮市公所。
A2：有關配合款部分，本會將向行政院具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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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災害復建工程建議不要僅侷限於既有設施損壞處，且不要以整體統刪方式核定補助。另本（集集鎮）鄉鎮有件災害復建工程（茄苳巷崩塌地處理工程）為水保局施作，惟從去年七月份至今尚未施作完成，請協助解決。有關災後復建工程僅准許復原重建公共設施，惟對原無相關防災設施並經檢討認定需要設置者，建請同意增設，以免災情重複發生。
A3：有關災害復建工程強調需有「公共設施」，例如道路、橋梁及擋土牆等，惟依據「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復建工程經費審核原則應以因地制宜，在安全及生態保育原則下，以恢復其原有功能為目的，非僅於原地原狀復建，特此澄清。因少數單位虛報及浮報問題嚴重，造成大家的不信任，方訂定本機制，期各單位能務實提報，以避免徒增行政作業之困擾。另有關水保局尚未施作部分之問題，經本會與水保局接洽後，該局98年7月23日已與集集鎮公所莊鎮長溝通表示「茄苳巷崩塌地處理工程」部分，水保局南投分局已進行設計，目前完成80％，經費約650萬元，預定8月上網招標。
Q4：防汛期間為每年5月1日至11月30日，長達七個月之久，為避免重複施作或核定後現況業已改變，建請災後復建工程以先行拍照紀錄，於汛期結束後彙報勘查核定，汛期期間以搶險及搶修為原則。
A4：有關災後復建的審查機制，為簡短審核時程， 1,000萬元以下由縣政府審查，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抽查有無虛報、浮報問題；1,000~5,000萬元之復建工程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5,000萬元以上之復建工程，提報本會審查。
Q5：防汛期間時常因局部豪雨造成災情發生，為利即時搶險、搶修及復建，避免災情擴大，建請同意動支災害準備金辦理，以符院長6月4日指示防汛首重避災及減災。
A5：救災搶險部分，是可動用災害準備金；惟平常之清疏工作，應利用平常之管理費編列維護管理費用。
Q6：災修工程涉及申請許可部分，建議採備查制。
A6：請正式函文提供具體資料，本會將協調辦理。
Q7：建議明訂災後復建工程由縣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實行施作之原則，避免工程延宕及災害擴大。
A7：依據「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五條規定，鄉(鎮、市)公所之災害復建工程需報請縣政府協助；縣(市)政府就其與所轄鄉(鎮、市)公所不足部分，報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爰有關災後復建工程實行施作部分，仍請縣(市)政府本權責分配。
Q8：建議增購災害勘驗車輛，加強行政效率。
A8：建請由年度預算自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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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閒置公共設施活化部分，建議應組專案小組推動解決。
A9：為推動閒置公共設施活化工作，行政院於94年9月成立「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負責督導及列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活化工作，另活化處理過程如涉及跨部會協調事項，可提請工程會協調處理。專案小組推動迄今已召開19次小組委員會議，其中已達活化標準並解除列管案件計112件，另繼續列管之41件閒置設施，已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積極涉入瞭解，並督導設施管理機關訂定活化期限、活化措施及相關查核點等，及按月管控辦理情形。鎮公所如有相關閒置公共設施，請主動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據以協助設施早日活化。
Q10：振興經濟4年5千億元部分，縣政府與鄉鎮市公所是上級單位，皆可提報計畫，為相互競爭對象，建議各鄉鎮市公所可自行向中央提報計畫，不必經由縣府轉呈中央。路平專案建議可由地方直接向中央提報計畫。建議將農漁村排水改善、鄉道危險橋梁重建及整建、村里活動中心修繕納入納入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以符地方需求。
A10：關於本議題，已有相關單位反應，因此99年度擬編列部分經費逕予公所。另建議鄉鎮市公所可上本會網站參閱相關資訊，以利瞭解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之工程項目，俾利提報相關工程計畫內容。
Q11：有關921感恩活動，僅一日之時間用以展售及行銷地方農特產品，刺激當地經濟，似有不足，建議再詳加規劃。
A11：有關農特產品部分，本會已在921網路博物館介紹，係屬經常性；惟920活動當天所辦之特賣會，係希望透過一天之行銷，將該地特產介紹給大眾。
Q12：採購法相關問題：

1.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7條第3項及第93條規定（略以），現行共同供應契約雖提供具共通性之財務或勞務，免卻招標之冗長程序，但在短期物價劇烈變動時，例如97年石油危機時，原物料供應成本提高或上游廠商囤積原物料造成短期物料短缺或價格上漲，共同供應契約無法反應急劇財務上漲幅度，造成供應廠商出貨意願低落。
2.政府採購法自民國87年公佈施行，迄今十餘年時間，期間物價指數波動幅度頗大，但該法第47條第3項條文均未曾修正，已不合時宜。
3.天然災害緊急搶修工程開口契約，由於地方基層公所預算不多，且其工程內容及數量不易估算，廠商投標意願低落，致緊急天然災害發生時，事涉搶修之急迫性，雖金額僅超出小額採購十萬元少許，仍須依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工作，不僅影響時效且可能危害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雖得依法辦理限制性招標，但以限制性招標辦理易招外界（含廠商、審計單位及民意代表等）質疑，致使機關大多不願採用。
4.城鄉差距大，鄉村地區小型資本廠商之資訊網路應用能力貧乏，且對採購條文一竅不通，雖徒具優異之履約能力，卻因採購知識不足，影響投標意願，且造成廠商對政府採購行為不照顧在地廠商之質疑。

5.逾10萬元之採購需上網招標，因其利潤低，經過競標後，廠商更無利潤可言，亦造成偷工減料，影響品質。且本地廠商在品質好但價格高之劣勢情形造成惡性循環，本地廠商投資意願降低亦影響產業之發展。
6.逾10萬元之採購需上網招標，承辦人員需辦理招標文件，程序冗長，增加行政工作，浪費行政資源。
7.建請檢討採購法公開招標之規定，以免本鄉金額較小之工程或山區施工不易之工程常常流標。
A12： 
1. （1）需求機關利用其他機關訂定之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該機關如屬契約列明之適用機關，共同供應契約廠商接獲訂單倘不願交貨，請向訂約機關反映，由訂約機關依契約規定處理。

（2）需求機關如非屬共同契約之適用機關，且契約已載明類似「非適用機關於徵得廠商同意後，得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之字樣，非適用機關如擬利用該共同供應契約，需先徵得廠商之同意，廠商如不同意接受機關訂單，尚難謂違反契約。另契約如未載明上開類似文字者，即表示該契約僅提供已列明之適用機關利用。
2.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除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採購法第49條已有明定，此為立法委員於審查政府採購法草案時所加入。

3.另本會97年曾調查各機關之意見，多數不贊成調升公告金額（100萬元）並有建議調降該門檻者，另以美國聯邦政府為例，其公告門檻為25,000美元，約新台幣80萬元，皆較我國公告金額為低。

4.涉及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之工程採購事項，得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及「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規定辦理，例如該辦法第2條（不適用招標及決標規定）、第5條（應先確認及核准事項）、第6條（決標原則）、第7條（決標資料應記載事項）。如屬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亦得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採限制性招標辦理。

5.機關亦得於年度開始時預先以公告招標方式，與廠商訂定開口契約，於招標文件及契約預先載明履約金額之上限，於此上限額度內以實作實算之方式，將工程交由訂約廠商施作，以免零星工程重複招標訂約，並能減輕機關人力負荷，提升工程效率。

6.本會98年7月24日工程企字第09800330080號函已就不同金額、緊急處置採購、原住民地區等不同採購情形，提供工程採購可執行之方式，各機關可參辦以提升採購效能。

7.現行採購法第48條（公開招標）及第49條（公開取得報價或企劃書）應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始得開標之規定，係為立法委員於審查政府採購法草案時所加入；新政府上任以來，本會即推動鬆綁該等規定有關家數之限制，目前修正草案已送立法院審議中。

8.有關先辦招標而保留決標俟預算通過後立刻決標部分，本會98年7月27日工程企字第09800332951號函已有函釋，各界可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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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建議協助解決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公所人力短缺問題。
A13：建議可由工程管理費，透過人力公司聘用約用人員協助，或由地方特考遴選人員等。
Q14：建請主管機關要求管線單位應主動將管線下地計畫時程、位置及數量提供給縣政府及公所。
A14：現已有平台供各界瞭解路平專案管線地下化位置等相關資訊及解決相關問題；另內政部營建署及交通部已檢討修正相關法規，將人孔蓋長度由原先50m修改為100m以上，即可減少其數量。
Q15：管理顧問公司PCM部分，建議工程會遴選或補助縣府遴聘。
A15：本會有PCM合約範本供參，各縣市政府將需求寫入即可採用。
Q16：巡查通報路平專案，建議中央補助公所或縣府油資費。
A16：建議可建立一套相關巡查通報機制，且當地村幹事、村里長及志工等均可協助辦理。
Q17：路平推動小組，是否含原鄉區域？
A17：本會推動道路平整方案於97年10月20日核定實施後，即由各縣市政府成立路平小組，如  貴機關有任何執行路平方面問題，可洽縣政府之路平專案小組。
Q18：建議中央統一規定縣政府召開公共建設會報之機制。
A18：本會尊重地方自治原則。
Q19：本府執行之95年六九災修復建工程「大同村霧社道路災修復建工程」，目前因地滑監測資料仍無法確認地滑深度，可供辦理後續復建工作，已造成延宕。

本案該道路上方16戶民宅，在本工程未完成之前有危及生命財產之虞，經報請工程會同意於原核定附件經費下匡列1300多萬辦理民宅保護措施項目，以維居民居住安全。

本復建工程雖經本府進行50M深鑽探及監測作業，仍無法找到地滑資料，且周邊台電萬大水庫及台14線亦受地層下陷之苦，亦進行相關地質鑽探監測行為，顯然該區域涉大面積區域性深層滑動，建請整合中央相關部會進行全面性監測，才能解決該區域地滑現象，請工程會協助處理。
A19：本案縣府已函報本會，本會將另案函復。
工程會范主委的補充說明及回應：

1、 新政府上任後，公共工程之執行效率已大幅提升：
(1) 97年度「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完工率已達93.91%；預算執行率83.86％。
(2) 截至98年7月21日，卡玫基及鳳凰颱風復建工程之發包率98.81%、完工率88.49%；辛樂克及薔蜜復建工程之發包率97.75%、完工率61.77%。
(3) 98年1至7月21日較97年同期，逾10萬元工程採購決標金額增加1,082億餘元，增幅70.68%。
2、 新政府上任後，公共工程品質亦大幅提升：

(1) 1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查核成績列甲等之比例，從98年1月的14.63%提升至52.41%。
(2) 道路平整度不合格率，則從97年2月的87.0%下降至27.7%。
3、 簡報重點提示如後：

(1) 採購策略方面建議如下：

1. 振興經濟4年5千億計畫補助地方政府預算尚未獲民意機關審議通過者，建議於招標文件內載明「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保留標」，以期預算通過後立即決標簽約開工，以提昇工程執行效率。
2. 檢討壓縮工期，並依據市場行情(如工程會每週公佈之營建物價，切勿參考近期類案決標結果)訂定合理單價及底價，使廠商有廠商合理利潤，以免停工、解約或偷工減料。

3. 機關人力如有不足，建議委託專案管理廠商(PCM)或運用退休工程專業人力，並基於權責分明原則，由專案管理廠商負起全部施工責任，並規定專案管理廠商不應兼任監造工作，並將其視為廣義公務人員，受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範。

4. 招標文件中應明訂工程施工品質如有不良情形，將撤換相關人員(如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及安衛人員等)規定。
(2) 發包策略：
1. 第一次公開招標，如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可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改採限制性招標，邀2家以上優良廠商(可參考建置於工程會網站內之資料庫)比價。

2. 第一次公開招標流標或廢標，應即檢討招標文件內之廠商資格、技術及材料規格有無不當限制競爭情形、預算、底價、單價、相關保證金之合理性；如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僅1家廠商投標亦可開標。
3. 廠商投標價格如低於80%，應嚴格審查廠商履約能力，避免低價搶標影響工程施工品質。
(3) 技術服務(規劃、設計、監造、PCM等)案件採購原則：
1. 招標文件內應要求廠商提出如期如質履約(如需具備一定專業經驗年資之技師及人數)之能力證明及相關應辦事項(如地質調查、水理分析等)。

2. 建議採用最有利標，並運用併標或開口契約進行採購。
(4) 災後復建工程處理原則：
1. 建議提高偏遠地區案件預算經費，增加廠商承攬意願。

2. 災後第2天應儘速進行搶修搶險工作，防止災害擴大，並應拍照存證送災防會備查，以災害準備金立即辦理規劃設計招標工作，再依規定將30%基本設計書圖送相關權責機關審查。
3. 每年汛期前，訂定開口合約，篩選合格廠商，於災害發生時邀廠商前往現勘，並擇期公開比價，即時投入救災工作。
4、 其他：

(1) 提昇政府採購或公共工程人員清廉度排名：

法務部於97年12月22日發布「97年台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研究結果，政府採購或公共工程人員排名為倒數第二，而會有此種負面評價，事實上應係受到少數採購弊案及少數公共工程品質不佳給予社會大眾之印象影響所致，因此，工程會於98年5月19日函頒「防範公共工程發生弊端，建立採購及公共工程人員清廉形象方案」供各級機關參考，期在未來一年內，可以將清廉度提升至前三名。
(2) 善加利用工程會網站資料及訂閱公共工程電子報：

有關工程會及相關部會所推動的各項公共建設政策及相關工程新知等資訊，已建置於工程會網站，提供各界查詢使用；另工程會自97年8月起，每月發行「公共工程電子報」，將第一手的訊息提供給訂閱的讀者，請踴躍訂閱。
(3) 重要施政應公佈於機關網站，並加強與媒體間之溝通：

重要施政成果應即時公佈於機關網站，並定期予以更新；另應加強與媒體間之溝通及宣導工作，讓鄉親們知道行政團隊的努力，減少民眾誤會及錯誤報導，扭轉外界對政府採購及公共工程人員之負面看法。
五、機關辦理採購訂定招標文件時，應考量個案特性及機關需要妥適訂定投標廠商資格及合理工期。另針對委託規劃設計案，建議儘量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避免採最低標方式影響採購品質，以提升採購效能。

6、 善用本會資訊系統，取得正確之資訊及最新的函釋，增進採購效率；例如利用工程標案管理系統控管進度。

7、 本會自97年8月1日開始，按月發行免費的「公共工程電子報」中已有公告公共工程相關資訊，目前訂戶已達30,592人希望各界都能訂閱，充分運用此一管道與本會進行雙向的溝通。

8、 本會已依「重賞重罰」、「獎懲分明」原則研提「九十八年度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重賞重罰獎懲原則」，並奉行政院98年7月13日核定，希望各界一同努力，加速推動公共建設，以共同爭取榮譽。

九、公務人員要清廉且要有抗壓力，依法行政並以增進公共利益維護公平正義為目標，如此才會有尊嚴並得人尊敬。最後以星雲法師菜根譚所說「做人要有尊嚴，如能做得令人尊敬更好，最好能做到令人懷念」與大家互相勉勵，齊心努力向前邁進。
圖一：當日座談會盛況





圖二：南投市許市長淑華提問





圖三：南投縣陳副縣長志清提問





圖四：工程會蘇處長明通回應提問








